附件9：

深圳市光明新区公、民办教师交流任教申报表
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    照片

	政治面貌
	
	学历
	
	学    位
	
	

	婚育状况
	
	任教科目
	
	职    称
	
	

	派出单位及职务
	
	移动电话
	
	

	交流任教学校
	
	任教科目
	

	简要学习工作经历
	

	近三年

科研成果
	

	近三年

主要奖励
	

	是否有师德问题
	

	本人意见
	本人所填写以上资料属实，愿意参加交流任教。交流任教时间为2018-2019一学年，期间服从接收学校管理。

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派出

学校

意见

（公章）

	校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年  月  日
	派往
学校

意见

（公章）
	 校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